主題：願意冒險的上主（The Risk of God）　　　　　　　　講員：鄧瑞強

經文：創世記一２６－３１
日期：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７日（崇基禮拜堂）

經文：創世記一２６－３１

26: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27: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28: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29: 神說：「看哪，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

30: 至於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並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將青草賜給牠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了。

31: 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這段經文可以講很多東西，可以講以什麼態度養魚養雀，可以講怎樣對待一隻狗一隻貓，可以講生育政策，可以講素食主義，可以講環保問題，可以講文化建設，可以講人在大地的使命，可以講神如何看待這個被造的世界。

　　但為了信息集中，今日只講「神按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神造男造女，多麼複雜的一回事。

　　有生兒育女經驗的人一定體會到，生兒育女是多麼複雜的一件事情。決定要生育前，便要計劃什麼時候懷孕最好。有些人，計劃兒女將來是什麼國籍的人，便在懷孕初期跑到那國家去待產。又計劃兒女讀什麼學校，便搬到那地區居住。計劃將來兒女唸大學時所需要的金錢，便買下為他們升讀大學所需金錢的保險。又計劃將來兒女要做什麼工作，便盤算怎樣啟發他們相關的興趣。諸如此類，多麼複雜。

　　在猶太傳統裡，有一種講法，神創造人之前，徵詢「律法」的意見（這裡「律法」是神的「智慧」的擬人化）。「律法」說：世上若有了人，便會有罪惡了。神卻叫「律法」放心，因為他已作了全盤的計劃。神已預備好懺悔的心，讓罪人可以悔改。神又預備好聖殿，讓罪人在當中贖罪和接近神。最後，更預備了救主來臨，好徹底消除罪惡。（資料參考馮象：《創世記：傳說與譯注》，頁20。）
　　為了造人，神預備得多麼複雜。神打算冒一個大險，創造人。

　　聖經說：「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這一創造，非同小可，天下從此大亂。

　　若果神創造兩個男人，多好，他們可一邊喝啤酒，一邊看足球比賽。

　　若果神創造兩個女人，多好，她們可無限制地傾電話，講如何護膚。

　　偏偏，神創造了一男一女。

　　從此，男人不能安心地看足球比賽，因為他身邊的女人要和他「傾計」。

　　從此，女人不能找到和她專心「傾計」的人，因為她身邊的男人要看足球比賽。

　　吵架便開始了，於是，世界便再無寧日了。

　　古巴比倫有一首敘事詩，叫 “Enuma Elish”，是留存下來的最古老的一首敘事詩。講到神要毀滅人類。你曉得神為什麼要毀滅人類呢？

　　因為人類太嘈吵，令神晚上睡不了覺。

　　人類最激烈的爭吵，當然是男人和女人之間的爭吵了。

　　為什麼神不造兩個男人或兩個女人呢？

　　情況若是這樣的話，據估計，則兩個男人會不斷看足球比賽，兩個女人會不停「傾電話」，而忘記祈禱。

　　男人和女人相遇，便會衝突，便會痛苦。人在痛苦中，便會祈禱，便會求神解救，便會親近神。

　　神想通了，於是，便造了一男一女。

　　男人和女人都會埋怨神造了對方。神冒了一個大險。

　　男人和女人為什麼一定會爭吵？因為他們貌似相同，實質不同。

　　貌似相同，因為男人和女人有很多外表上的共同點，表面上也能用共同語言溝通。

　　但是，現代的女性主義者告訴我們，不能抽象地討論「人性」，必須連於「身體性」去理解人。身體結構不同，則會以不同方式去感受世界、去理解世界、去和世界打交道。身體不同，就意味著整個存在方式的不同，也即人性的不同。

　　為免抽象，舉個例子說明：男人身體肌肉較發達，力度較強，面對外物，傾向於將之征服。征服外物，要用思考，也要用團隊。他喜歡看足球比賽，因這是力量、思考和團隊精神的表現。女性會懷孕，會乳養嬰孩，傾向於親密，人際性強，關係性強，故傾向「傾電話」。

　　若連於身體去看人，你再看看男人和女人，你再想清楚一點，你就會明白，這兩種根本上是不同的生物。

　　坊間有本書，書名是《男人是從火星來的、女人是從金星來的》，以一種很形象的方式，指出男人和女人根本是不同星球的人。兩者的相似，只是表面的。

　　他們貌似相同，實質不同。

　　若果完全不同，則問題還不大，但兩者貌似相同，則引起很多誤解、誤會、及錯誤期待。

　　男人不會期望一隻黑猩猩和他一邊飲啤酒，一邊看足球比賽，因為兩者完全不同。但若身邊的是一個女人，則他便會有錯誤期待。足球這麼好看，朗拿甸奴腳法那麼漂亮，那會有人不喜歡之理！女人是人，她一定會喜歡的。若不喜歡，是完全不合理的。這就是男人和女人表面相似而帶來的錯誤期待。男人不明白，女人雖然是人，但卻是另一星球的人。她不叫男人，叫女人。

　　心理學家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有一次說：「我研究了女性的心理三十年，但有一大問題，我仍未能回答，就是：到底她們想要什麼？」（“The great question …which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answer, despite my thirty years of research into the feminine soul, is “what does a woman want?”）

　　男人按男人的想法去想，當然不能理解女人。

　　同樣，女人按女人的想法去想，也當然不能理解男人。
　　聖經說：「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神沒有造出一式一樣的人，神造出有差異的人，並讓他們組成人類的社會。

　　這是一個冒險。

　　人不能忍受差異，一個和自己不同的人，「其心必異」。「其心必異」的人，便造成威脅。我們要將他改造成相同，或迫他認同我們。

　　有差異者共處，若力量相當，則會形成對峙局面，就像以前的蘇聯和美國，兩者極大差異，但力量相當，則形成冷戰對峙。但有差異者共處，若力量懸殊，則強者必定壓抑弱者，強將弱者按強者的想法去改造。像當今的美國和伊拉克。

　　男人和女人相遇，強弱懸殊，造成所謂的父權社會。

　　有人說：「女人是我們社會裡唯一一個受壓迫的社群，卻與其壓迫者活在親密的聯繫中。」（“Women are the only oppressed group in our society that lives in intimate association with their oppressors.” --- Evelyn Cunningham）
　　在我們的社會裡，還有很多和我們有差異的社群。他們的語言、生活習慣、思考方式、宗教信仰、甚至道德價值，都和我們不同，其差異之大，就與男人和女人之間的差異一樣大。我們硬要將他們改造，變成和我們一樣嗎？

　　在初期教會，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活在同一社會，其間的差異無法協調。當時，基督徒處於弱勢，被強力壓迫，以致有個別的人殉道。中世紀的歐洲，基督徒處於強勢，於是以強力壓迫差異者，也引致不少的人的死亡。近代的戰爭，一個民族殲滅另一個被認為是全然差異的民族，也時常發生。

　　我們如何面對差異者？

　　聖經說：「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神造的人類世界，不是兩個男人，不是兩個女人，而是造男造女。這本是一個具有差異的世界。在神的世界裡，我們要和差異者共在，而不是消滅他們。神不渴望男人消滅女人，也不渴望女人消滅男人。雖然，男人和女人可能會這樣想。

　　我們留意到，聖經說：「神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神的形像不在男人那裡，也不在女人那裡，而是貫乎兩者之間。失去任何一面，都會失去神的形像。男人不能說，女人不喜歡看足球比賽，一點神的形像也沒有。女人不能說，男人不喜歡傾電話，離天國太遠了。

　　這是兩個有極大差異的人，若兩者皆按自己的存在方式去理解對方，要求對方，則看不見神的形像。神的形像就像兩塊拼圖，一凹一凸，兩者合璧，神的形像才呈現出來。若一方要求另一方變成和自己一樣，則這兩塊拼圖便無法合璧了。

　　在這世界，我們聽到他異者的呼聲。有人渴望你和他一起看足球比賽，有人渴望你和她傾電話，我們未必能明白他異者的語言，但這卻是一種要求我們回應的呼喚。要回應他異者，需要我們走出熟悉的生活習慣、存在方式。需要我們冒險。當我們不再堅持自己熟悉的思考及生活，去回應對方時，愛便出現了，神的形像也在兩者之間出現了。

　　神冒了一個大險，造了有差異的人，並讓他們生活在一起，要他們在衝突中學習愛。神為了讓這個冒險行動成功，他作了另一個更大的冒險，他自己離開自己的存在方式，走向一個與他全然有別的存在方式，神破碎了自己，他成為人，向我們顯示何謂愛。

　　約翰壹書4: 9-12：「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親愛的弟兄姊妹啊，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裏面，愛他的心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了。」

　　神的冒險行動，能有好結局嗎？

　　讓我們每一個人，能愛與我們不同的人，來作回應。

　　（但願榮耀歸給聖父、聖子、聖靈。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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